附件 I 

常見更改設施工程的注意事項
1. 間隔設計與科技室/縫紉室為教學室

1.1
此建議可能會影響整體走火通道。學校須聘請一位認可人士對可行性進行評估及向屋宇署提交建議書。


1.2
學校須考慮改建後有關特別用途室/課室的總使用人數，而該人數可影響該特別用途室/課室所需的逃生門數目。


1.3
學校須考慮間隔牆身的物料(例如磚牆或間隔牆的專利材料)及準備一份物料明細表。


1.4
如須加設門，學校須考慮該門的物料、飾面及將有關要求寫入物料明細表。


1.5
間隔牆的建議位置不應置在窗中間或阻礙任何現有的設備，例如電源插座、廣播系統揚聲器、照明裝置或冷氣機等。如有需要更動現有的設備，該更動範圍及細節須清楚顯示於圖則上。


1.6
學校須考慮該改建特別用途室/課室的有關電力和空調等屋宇裝備，包括加裝照明裝置、電源插座、掛牆扇或吊扇和窗口式或分體式冷氣機等。準確數量、款式、大小及製冷量須列明在物料明細表中。


1.7
於改建後，如需要修補地台或牆身之飾面，學校須於物料明細表清楚顯示有關的細節。例如，修補地台或牆身之飾面以配合現有的飾面。

2.
間隔學校圖書館為教學室

2.1 至 2.7 (同上1.1 至 1.7).


2.8
如建議將部份圖書館改建成教學室(即在現有的圖書館內加建教學室)，學校須考慮半腰高的透明物料和在課室內加裝消防警報系统。有關的確實要求須由承建商所聘用的認可人士複核及確認。

3.
改建員工宿舍為教學室
3.1
此類建議將被歸類為更改用途類別。建議須由一位認可人士向屋宇署提交審批。

3.2
學校須考慮改建後有關教學室的總使用人數，而該人數可影響該教學室所需的逃生門數量。因此，逃生門的數量可能需要有所增加。

3.3.
如逃生門的數量需要有所增加，學校須考慮門的物料及飾面和將有關的特定要求寫入物料明細表。

3.4
學校須考慮是否須要增加有關教學設施，例如，黑板、廣播系统、消防警報系统、冷氣機、附加照明設備等。如有須要增加教學設施，有關的特定要求須寫入物料明細表。

3.5
如有須要進行翻新工作，例如在現有的宿舍翻髹牆身及翻新地板，有關的工程範圍、物料和飾面須清楚寫入物料明細表。

4.
改建部份有蓋操場為教學室

4.1 至 4.5 (同上 3.1 至 3.5).


4.6
間隔牆的建議位置不應置在窗中間或阻礙任何現有的設備，例如電源插座、廣播系統揚聲器、照明裝置或冷氣機等。如有需要更動現有的設備，該更動範圍及細節須清楚顯示於圖則上。


4.7
學校須於物料明細表清楚寫入有關間隔牆身的物料和飾面要求。


4.8
學校須考慮是否須要在新加間隔牆中加上窗。如有此需要，該等特定要求須清楚顯示於圖則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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